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巴南区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村建设

情况的公示

按照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村建设工作有关要求，我区2025年完成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村建设13个。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公示期限：5个工作日

监督举报电话：89888610

农村生活污水零直排村建设情况表

	序号
	行政区
	镇/街道
	行政村（社）名称
	零直排村特色亮点方向
	零直排村创建主要做法
	零直排村建设年份

	
	巴南区
	东温泉镇
	黄金林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达标处理设施；单户及联户采用三格式化粪池+户厕粪污管控，黑水经预处理后就地资源化利用，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二圣镇
	集体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配套集中达标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双模式设施；推广“厕污共治”试点，污水均因地制宜开展农业水肥、灌溉用水等资源化利用或达标排放后还田还土；创新推行“五长制”责任体系，结合“巴适小院”积分制，形成多元共治格局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丰盛镇
	油房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达标处理设施，配套完善雨污分流系统；单户及联户采用三格式化粪池+户厕粪污管控，黑水经预处理后就地资源化利用，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惠民街道
	胜天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生活污水通过纳管接入乡镇污水处理厂，同步建设局部集中处理设施作为补充；全面实施雨污分流改造；单户及联户采用户厕+化粪池模式，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接龙镇
	荷花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达标处理设施，出水达标后用于还田还土；单户及联户推行标准化户厕改造，杜绝化粪池溢流；强化聚居点周边沟渠清掏维护，保障灰水有序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界石镇
	钟湾村
	污水收集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资源化利用设施，处理后污水用于农业水肥一体化；单户及联户推行标准化户厕改造，杜绝化粪池溢流；强化聚居点周边沟渠清掏维护，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龙洲湾街道
	团结村
	污水收集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资源化利用设施，处理后污水用于农业水肥一体化；单户及联户推行标准化户厕改造，杜绝化粪池溢流；强化聚居点周边沟渠清掏维护，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麻柳嘴镇
	牌坊街社区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污水纳管处理，配套雨污分流管网及自动监控泵站，实现数智化运行监管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木洞镇
	庙垭村
	污水收集、群众参与
	单户及联户全面实施户厕改造与粪污管理；强化化粪池定期清掏与灰水沟渠维护；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南彭街道
	鸳鸯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污水纳管处理，配套完善雨污分流系统；单户及联户采用户厕+化粪池模式；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对农家乐等经营主体增设隔油池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圣灯山镇
	滩子口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达标处理设施，配套雨污分流管网，出水达标后还田还土；单户及联户实施户厕粪污管控；灰水通过房前屋后“三小园”消纳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天星寺镇
	芙蓉村
	污水收集、污水处理、运行维护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实行“纳管+分散设施+集中资源化”多模式协同：部分接入场镇管网，部分建设资源化处理站，出水与村集体水肥一体化系统联动，实现污水全量资源化、零排放；严格落实雨污分流；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
	
	巴南区
	天星寺镇
	花房村
	污水收集、群众参与
	聚居点建设集中资源化利用设施，处理后污水用于农业灌溉；单户及联户采用户厕管控；创新推行人居环境“五制”工作法（包括责任包干、积分激励、红黑榜公示等），建立“巴适小院”积分激励机制，将污水治理纳入村规民约，强化村民自治和日常监督。
	202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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